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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資金集合管理運用(   帳戶)約定條款範本(非專業投資人適用)」 

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集合管理運用

帳戶投資基本方針、運用

範圍及其限制） 

 

第三項 

受託人辦理本帳戶之運用

範圍，應遵守下列約定： 

一、除已獲准上市、上櫃而

正辦理承銷中之股票

外，不得投資未上市、

未上櫃公司股票。 

二、投資於公司債以上市

或上櫃者為限。 

三、不得辦理放款或提供

擔保。 

四、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

易。 

五、銀行存款。該銀行之信

用評等應達_____(主

管機關規定之一定等

級)以上；如存放於境

外銀行者，其資本或資

產之排名應居全世界

銀行前五百名以內。 

六、投資於境外短期票券，

其債務人(發行人、保

證人或承兌人)短期債

務 信 用 評 等 應 達

___(主管機關規定之

一定等級)以上。 

七、投資於境外政府債券，

其發行國家主權評等

應達____(主管機關規

定之一定等級)以上。 

八、投資於境外之金融債

券、上市與上櫃公司

發行之公司債(含可

轉換公司債、交換公

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

債)、證券化商品(不

第六條 （集合管理運用

帳戶投資基本方針、運用

範圍及其限制） 

 

第三項 

受託人辦理本帳戶之運用

範圍，應遵守下列約定： 

一、除已獲准上市、上櫃而

正辦理承銷中之股票

外，不得投資未上市、

未上櫃公司股票。 

二、投資於公司債以上市

或上櫃者為限。 

三、不得辦理放款或提供

擔保。 

四、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

易。 

五、銀行存款。該銀行之信

用評等應達_____(主

管機關規定之一定等

級)以上；如存放於境

外銀行者，其資本或資

產之排名應居全世界

銀行前五百名以內。 

六、投資於境外短期票券，

其債務人(發行人、保

證人或承兌人)短期債

務 信 用 評 等 應 達

___(主管機關規定之

一定等級)以上。 

七、投資於境外政府債券，

其發行國家主權評等

應達____(主管機關規

定之一定等級)以上。 

八、投資於境外之金融債

券、上市與上櫃公司

發行之公司債(含可

轉換公司債、交換公

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

債)、證券化商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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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包含再次證券化商品

及合成型證券化商

品)者，其發行人或保

證人之長期債務信用

評等及債券之債務發

行評等應達_____(主

管機關規定之一定等

級)以上。 

九、附條件交易：以第六款

為標的者，交易相對人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應

達____(主管機關規定

之一定等級)以上；以

第七款、第八款為標的

者，交易相對人長期債

務 信 用 評 等 應 達

____(主管機關規定之

一定等級)以上。 

十、受託人管理之各集合

管理運用帳戶間不得

互為交易。 

十一、投資於任一上市、上

櫃公司發行之股票、

存託憑證、公司債、金

融債券及短期票券之

金額，分別不得超過

本帳戶投資當日淨資

產價值百分之十。 

十二、受託人所設置之全

體集合管理運用帳

戶，投資於任一上市、

上櫃公司發行之股

票、存託憑證、公司

債、金融債券及短期

票券之金額，合計不

得超過投資當日該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十。 

十三、存放於同一金融機

構之存款、投資其發

行之金融債券與其保

證之公司債及短期票

券金額，合計不得超

包含再次證券化商品

及合成型證券化商

品)者，其發行人或保

證人之長期債務信用

評等及債券之債務發

行評等應達_____(主

管機關規定之一定等

級)以上。 

九、附條件交易：以第六款

為標的者，交易相對人

短期債務信用評等應

達____(主管機關規定

之一定等級)以上；以

第七款、第八款為標的

者，交易相對人長期債

務 信 用 評 等 應 達

____(主管機關規定之

一定等級)以上。 

十、受託人管理之各集合

管理運用帳戶間不得

互為交易。 

十一、投資於任一上市、上

櫃公司發行之股票、

存託憑證、公司債、金

融債券及短期票券之

金額，分別不得超過

本帳戶投資當日淨資

產價值百分之十。 

十二、受託人所設置之全

體集合管理運用帳

戶，投資於任一上市、

上櫃公司發行之股

票、存託憑證、公司

債、金融債券及短期

票券之金額，合計不

得超過投資當日該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十。 

十三、存放於同一金融機

構之存款、投資其發

行之金融債券與其保

證之公司債及短期票

券金額，合計不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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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過投資當日受託人全

體集合管理運用帳戶

淨資產總價值百分之

三十及該金融機構淨

值百分之十。 

十四、投資於任一基金受

益憑證、受益證券、基

金股份或投資單位之

金額，不得超過投資

當日被投資基金已發

行受益權單位總數百

分之十；受託人所設

置之全體集合管理運

用帳戶投資於任一基

金受益憑證、受益證

券、基金股份或投資

單位之合計金額不得

超過投資當日被投資

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百分之二十。 

十五、投資於任一基金受

益憑證、受益證券、基

金股份或投資單位之

金額，不得超過投資

當日本帳戶淨資產總

價值百分之十。但本

帳戶投資五個以上基

金受益憑證、受益證

券、基金股份或投資

單位，並任一基金之

最高投資上限未超過

其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三十，且未投資組

合型基金者，不在此

限。 

十六、投資於同一證券化

發行計畫下之證券化

商品總金額不得超過

同一證券化發行計畫

總額百分之十或本帳

戶投資當日淨資產價

值百分之十。 

過投資當日受託人全

體集合管理運用帳戶

淨資產總價值百分之

三十及該金融機構淨

值百分之十。 

十四、投資於任一基金受

益憑證、受益證券、基

金股份或投資單位之

金額，不得超過投資

當日被投資基金已發

行受益權單位總數百

分之十；受託人所設

置之全體集合管理運

用帳戶投資於任一基

金受益憑證、受益證

券、基金股份或投資

單位之合計金額不得

超過投資當日被投資

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百分之二十。 

十五、投資於任一基金受

益憑證、受益證券、基

金股份或投資單位之

金額，不得超過投資

當日本帳戶淨資產總

價值百分之十。但本

帳戶投資五個以上基

金受益憑證、受益證

券、基金股份或投資

單位，並任一基金之

最高投資上限未超過

其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三十，且未投資組

合型基金者，不在此

限。 

十六、投資於同一證券化

發行計畫下之證券化

商品總金額不得超過

同一證券化發行計畫

總額百分之十或本帳

戶投資當日淨資產價

值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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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七、投資於任一證券化

商品之金額，加計該

商品創始機構或委託

人發行之股票、存託

憑證、公司債、金融債

券及短期票券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投資當

日本帳戶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二十。 

十八、投資於任一上市或

上櫃公司承銷股票之

總數，不得超過該次

承銷總數百分之ㄧ；

受託人所設置之全體

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投

資於同一次承銷股票

之總數，不得超過該

次承銷總數百分之

三。 

十九、受託人與證券化商

品之創始機構、委託

人、受託機構或特殊

目的公司之任一機構

具有信託業法第七條

所稱利害關係人之關

係者，受託人不得運

用本帳戶投資於該證

券化商品。 

二十、不得投資於非屬主

管機關核准之管理及

運用計畫所訂定運用

範圍之投資標的。 

二十一、投資於衍生性金

融商品時，應依主管

機關、中華民國信託

業商業同業公會(以

下稱信託公會)訂定

信託業運用信託財產

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

及結構型商品交易應

遵循事項及信託公會

會員辦理非專業投資

人信託資金集合管理

十七、投資於任一證券化

商品之金額，加計該

商品創始機構或委託

人發行之股票、存託

憑證、公司債、金融債

券及短期票券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投資當

日本帳戶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二十。 

十八、投資於任一上市或

上櫃公司承銷股票之

總數，不得超過該次

承銷總數百分之ㄧ；

受託人所設置之全體

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投

資於同一次承銷股票

之總數，不得超過該

次承銷總數百分之

三。 

十九、受託人與證券化商

品之創始機構、委託

人、受託機構或特殊

目的公司之任一機構

具有信託業法第七條

所稱利害關係人之關

係者，受託人不得運

用本帳戶投資於該證

券化商品。 

二十、不得投資於非屬主

管機關核准之管理及

運用計畫所訂定運用

範圍之投資標的。 

二十一、投資於衍生性金

融商品時，應依主管

機關、中華民國信託

業商業同業公會(以

下稱信託公會)訂定

信託業運用信託財產

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

及結構型商品交易應

遵循事項及信託公會

會員辦理非專業投資

人信託資金集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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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運用帳戶一致性規範

等相關規定辦理。 

    本帳戶如從事各種不

同幣別間之匯率避

險，應訂定匯率避險

方式。 

二十二、信託財產運用於

境外投資標的，應以

外幣計價；屬境外之

衍生性金融商品，其

不得連結之標的，準

用境外結構型商品管

理規則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三款規定。 

二十三、以外幣計價之集

合管理運用帳戶，其

運用範圍以外幣計價

標的為限，且不得涉

及或連結新臺幣利率

及匯率指標之商品。 

二十四、投資於第七款或

第八款，其發行國家

主權評等或債券之債

務發行評等未達主管

機關規定之一定等

級，或未經信用評等

機構評等者，應符合

下列約定： 

(一)投資總額不得超

過帳戶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 

(二)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規定

之債券總金額

不得超過帳戶

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五，且該

債券應附有自

買進日起一年

內將公開募集

銷售之轉換權。 

 

運用帳戶一致性規範

等相關規定辦理。 

    本帳戶如從事各種不

同幣別間之匯率避

險，應訂定匯率避險

方式。 

二十二、信託財產運用於

境外投資標的，應以

外幣計價；屬境外之

衍生性金融商品，其

不得連結之標的，準

用境外結構型商品管

理規則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三款規定。 

二十三、以外幣計價之集

合管理運用帳戶，其

運用範圍以外幣計價

標的為限，且不得涉

及或連結新臺幣利率

及匯率指標之商品。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民國 110年 8月 23日發布

修正「信託資金集合管理

運用管理辦法」第七條第

六款規定，增訂第二十四

款。 

 

 

 


